
第三章 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政府购买服务 HNZY2021-097

二、采购预算：5024250.00 元

三、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四、服务地点：昌江黎族自治县

五、服务内容（清单）：

政府购买服务清单

序号 服务区域 服务事项 岗位初步安排

1

石碌大桥南侧

至铁城路与东

风路交界处（铁

矿区域）

法律法规宣传、政策普及等每月 10 次以上；每

日巡查市容情况 2 次以上；协助执法每月 30

次以上；违法行为劝阻每月 150 次以上。

安排 12 岗进行

服务，其中队长

1岗，队员 11 岗

（可根据完成

服务事项的内

容进行合理调

整岗位人数）

信息网格化管理，收集服务区域协助执法、市

容管理巡查、宣传教育图片、违法信息数据上

报等，每月底 25 日前提交本月相关信息，作为

服务事项考核依据。

2

石碌大桥北侧

至第三市场红

绿灯南侧（人民

北路公路两侧）

及沿街小巷

法律法规宣传、政策普及等每月 10 次以上；每

日巡查市容情况 2 次以上；协助执法每月 30

次以上；违法行为劝阻每月 150 次以上。

安排 12 岗进行

服务，其中队长

1岗，队员 11 岗

（可根据完成

服务事项的内

容进行合理调

整岗位人数）

信息网格化管理，收集服务区域协助执法、市

容管理巡查、宣传教育图片、违法信息数据上

报等，每月底 25 日前提交本月相关信息，作为

服务事项考核依据。

3

东风路及沿街

小巷、内环一

路、环城东路、

环城东一横路、

东文路、昌垦路

法律法规宣传、政策普及等每月 10 次以上；每

日巡查市容情况 2 次以上；协助执法每月 30

次以上；违法行为劝阻每月 150 次以上。

安排 12 岗进行

服务，其中队长

1岗，队员 11 岗

（可根据完成

服务事项的内

容进行合理调

整岗位人数）

信息网格化管理，收集服务区域协助执法、市

容管理巡查、宣传教育图片、违法信息数据上

报等，每月底 25 日前提交本月相关信息，作为

服务事项考核依据。

4

第三市场红绿

灯北侧至电信

总局（人民北路

法律法规宣传、政策普及等每月 10 次以上；每

日巡查市容情况 2 次以上；协助执法每月 30

次以上；违法行为劝阻每月 150 次以上。

安排 12 岗进行

服务，其中队长

1岗，队员 11 岗



公路两侧）及沿

街小巷

（可根据完成

服务事项的内

容进行合理调

整岗位人数）

信息网格化管理，收集服务区域协助执法、市

容管理巡查、宣传教育图片、违法信息数据上

报等，每月底 25 日前提交本月相关信息，作为

服务事项考核依据。

5

昌江大道至太

坡市场（公路两

侧）及沿街小

巷、环城东二横

路

法律法规宣传、政策普及等每月 10 次以上；每

日巡查市容情况 2 次以上；协助执法每月 30

次以上；违法行为劝阻每月 150 次以上。

安排 12 岗进行

服务，其中队长

1岗，队员 11 岗

（可根据完成

服务事项的内

容进行合理调

整岗位人数）

信息网格化管理，收集服务区域协助执法、市

容管理巡查、宣传教育图片、违法信息数据上

报等，每月底 25 日前提交本月相关信息，作为

服务事项考核依据。

六、投标人在项目管理、项目服务质量、派遣人员要求、退出机

制、待遇等方面有相应完善的服务方案，主要以满足并实现政府购买

服务项目中服务内容（清单）的要求。

七、效益评价

序号 效益评价区域 得分 评价人 备注

1
石碌大桥南侧至铁城路与东风路交界处

（铁矿区域）

2
石碌大桥北侧至第三市场红绿灯南侧

（人民北路公路两侧）及沿街小巷

3
东风路及沿街小巷、内环一路、环城东

路、环城东一横路、东文路、昌垦路

4
第三市场红绿灯北侧至电信总局（人民

北路公路两侧）及沿街小巷

5
昌江大道至太坡市场（公路两侧）及沿

街小巷、环城东二横路

合计

注：（1）总分 100 分，每个效益评价区域满分 20 分，当月效益评价 90 分以上，支付全额服务

费；当月效益评价 80 分以上，扣当月服务费的 3%；当月效益评价 70 分以上，扣当月服务费的



5%；当月效益评价 60 分以上，扣当月服务费的 10%；当月效益评价 60 分以下，扣当月服务费的

50%。

（2）法规宣传、政策普及等每月 50 次以上，每少 2 次扣 1 分；每月巡查市容情况 300 次以

上，每少 12 次扣 1 分；协助执法每月 150 次以上，每少 6 次扣 1 分；违法行为劝阻每月 750 次

以上，每少 30 次扣 1 分。

八、其他说明：

★投标人须承诺在中标签订劳务服务合同后，在收到采购人第一

笔服务费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向延期内提供劳务服务的公司支付 2021

年 07 月 01 日至签订合同且劳务服务交接完成日止的服务费用，支付

标准依据当年财政审批管理费用标准。支付凭证（经采购人确认）为

延期劳务服务单位依据支付标准向中标人开具的服务费增值税发票，

该延期服务费产生的税费由中标人承担（承诺函格式自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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